主旨：
本院參加行政院衛生署「98年度醫院實施電子病歷輔導案」，特此公告。
內容：

有鑑於電子病歷具有減少醫療疏失，提升醫療品質等優點，且世界重要國家皆積極發展中，本院因此遵循行政院衛生署發布之「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」，並參加行政院衛生署「98年度醫院實施電子病歷輔導案」開始實施電子病歷，特此公告。
實施日期：2009.10.15

實施範圍：醫學影像報告
